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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資料提供使用同意書 

    為維護您個人的權益，依民國 101 年 10 月 1 日施行之「個人資料保護法」規定，告知下

列事項： 

    當您簽屬同意書時，表示您已閱讀、瞭解並同意接受本報名表之所有內容及其後修改變更

規定。若您未滿二十歲，應由您的法定代理人閱讀、瞭解並同意本報名表之所有內容及其後修

改變更規定後，方得使用本服務，但若您已接受本服務，視為您已取得法定代理人之同意，並

願遵守以下所有規範： 

1. 主辦單位為聯繫及辦理本次全國書法大賽等相關業務之目的，必須取得您的個人資料，在

個人資料保護法及相關法令之規定下，主辦單位將依法蒐集、處理及利用您的個人資料。 

2. 您所提供的個人資料：您的姓名、性別、出生日期、就讀學校、年級、身分證字號、通訊

地址、電子信箱、聯絡電話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識別您個人之資料，皆由本單位保全維

護。 

3. 您同意主辦單位因執行業務所需，以您所提供的個人資料確認您的身分，與您進行聯絡，

提供您主辦單位之相關業務資訊；並同意主辦單位繼續處理及利用您的個人資料期間為即

日起至 112 年 1 月 31 日止，利用地區為臺灣地區。 

4. 您可依個人資料保護法第 3條規定，就您的個人資料向主辦單位(1)請求查詢或閱覽、(2)

製給複製本、(3)請求補充或更正、(4)請求停止蒐集、處理及利用或(5)請求刪除。但主辦

單位因依法執行職務或業務所必需者，主辦單位得拒絕之。 

5. 您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您的個人資料予主辦單位，但若您所提供之個人資料，經主辦單位

發現不足以確認您的身分真實性或資料不全導致無法聯繫，或經檢舉或發現個人資料有冒

用、盜用、資料不實等情形，將視為放棄參賽資格，主辦單位得拒絕您參加比賽；若您已

獲取比賽名次，主辦單位得逕行取消該得獎資格，繳回所有獎項與獎金並由後一名遞補

之。 

6. 個人資料蒐集之期限屆滿時，主辦單位將主動或依您之請求，刪除、停止處理或利用前述

個人資料。但主辦單位因執行職務或業務所必須或向您書面同意者，不在此限。 

 

□已閱讀告知事項，並同意輸入個人資料參與比賽。 

      立同意書人簽名或蓋章：________________ 日期: 111 年     月     日 

法定代理人簽名或蓋章：________________（未滿20歲報名者，需得法定代理人同意並簽名） 

 

證件黏貼處(請浮貼) 

身分證影本【投稿作者】 

 

 

 

 

 身分證、學生證、身心 

 障礙手冊或證明文件正 

 面影本 

 身分證、學生證、身心 

 障礙手冊或證明文件反 

 面影本 


